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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城县石榴小区B区4号楼1单元502室
“3·13”火灾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叶城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13 日 12 时 20 分许，叶城县石榴小区 B 区 4

号楼 1 单元 502 室发生一起廉租房住宅火灾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受伤 0 人，受灾 1 户，直接财产损失为 2000 元。3 月 15

日，叶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成立叶城县“3·13”

火灾事故调查组的通知》，成立了火灾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

故开展火灾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

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火灾调查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



有关规定分组开展火灾事故调查。2025 年 11 月 26 日，叶城县

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成立“3·13”亡人火灾事故评估工作组

(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对该起事故的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

展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事故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系统评估”的原则，依

据叶城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关于对叶城县石榴小区 B 区 4 号楼

1 单元 502 室“3·13”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

查报告》)，梳理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及事故发生地政府、

有关部门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开展现场评估，通过调阅事

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对火灾事故防范

措施落实情况逐项开展检查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当事人亚迪尕尔•亚森，男，26 岁，居民身份证号为 65312

619980316032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该起火灾事故发生

在多层住宅内，为非经营性场所，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无责

任单位，火灾事故责任人（亚迪尕尔•亚森）在火灾中死亡，该

事故不予追责问责。

三、相关单位整改落实情况

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关于对叶城县石榴小区 B 区 4

号楼 1 单元 502 室“3·13”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根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新政办发［2022］58

号)的有关规定，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叶城县南城区尤里滚加

依社区及有关部门能够认真汲取事故教训，紧紧围绕防范和整

改措施组织开展整改，强力开展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压实消防

安全监管责任，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整改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为深化防范措施，有效防范和减少类似事故发生，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如下：

（一）压实属地责任

目前，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叶城县南城区尤里滚加依社

区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深刻汲取“3.13”亡人火灾事故教

训。已完成对辖区重点对象的逐户摸排，全面建立动态管理台

账，逐一明确监护责任人和管理人。现已落实重点监护与看护

措施，实行包保到户、责任到人机制，确保基层火灾防控工作

职责清晰、人员到位、保障有力。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已针对

高发频发的火灾类型，研究制定并实施了专项治理方案。同时，

技防措施已得到有效落实，已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辖区内老

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集中安装了联网式独立感烟报警

器，切实提升了火灾预警、事前防范和应急响应能力。

（二）深入开展排查整治

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目前已充分动员综治队员、基层网格

员、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物业人员等基层力量，聚焦居民自建

出租房、老旧小区、“三合一”场所，以及弱势群体居住场所，



持续开展逐户消防安全检查。常态化组织“三清三关”（清楼

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火源）活动，对检

查中发现的家庭火灾隐患已建立清单，并及时督促整改，形成

闭环管理。

（三）建强基层应急力量

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灭火救援队伍建设已持续加强。按照

“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标准，已全面推动在社区一

级建立微型消防站，并配齐必要器材装备，定期组织训练和演

练。微型消防站初战控火快速、区域覆盖广泛的优势已初步发

挥，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实现“打早、打小、打初期”，

有效遏制火灾蔓延，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强化靶向宣传教育

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目前已常态化利用社区宣传栏、“村

村通”大喇叭等传统载体，广泛传播防火知识和技能。持续组

织基层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敲门入户”式精准宣传，

面对面传授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同时，积极运用新媒

体平台，对典型火灾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以案示警，提升群众

防范意识。此外，根据不同季节的火灾特点已建立动态宣传机

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群众火灾风险防范意识和

火场逃生自救能力得到持续增强。

四、检查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评估组认为，叶城县南城区党工委能够吸取事



故教训，落实了事故防范措施的要求，注重加强出租房安全管

理，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

处置能力，有效提升了叶城县的消防安全水平。

附件：叶城县“3·13”一般火灾事故评估工作组人员名单

叶城县消防救援局

2025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叶城县“3·13”亡人火灾事故评估组
评估报告审查签字表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签字

方仲银
叶城县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

员

黄显顺
叶城县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

术职务

王 伟
叶城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

室主任


